本校學士班學生英文能力及資訊能力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(已公告於本校、教務處網頁及BBS上)。

自九十一學年度(含)以後入學之學士班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內，除修滿學系應修學分外，尚須通過「英文能力」及「資訊能力」的檢定標準。

就「英文能力檢定」部份，九十一學年度(含)以後入學之學士班學生在大三開學之前須通過或至少參加二(含)以上之校外具公信力之檢定考試。並將通過之成績證明文件送玉本校語言中心登錄，以作為該項「英文能力檢定」通過之評定依據，若屆時尚未通過者，亦可選擇參加本校語言中心舉辦之檢定考試。

就「資訊能力檢定」部份，九十一學年度(含)以後入學之學士班學生需分別通過「學科」及「術科」兩項測驗，兩項測驗之及格標準總分均需達到70分(含)以上。測驗將以建立之題庫，實施線上測驗方式進行。

